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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7         证券简称：赞宇科技       公告编号：2019-100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

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收购构成关联交易，已通过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

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借壳上市。 

一、交易概述 

1、2019年12月11日，公司与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赞宇科地并购基金”）及江苏金马油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马油脂”）股东赵栋成、赵泉泉签订了《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

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江苏金马油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拟收购赞宇科地并购基金持有的金马油脂60%股权，

交易价格为10,806万元人民币；公司与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签订了《赞宇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天门市诚鑫化

工有限公司及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公司收购赞宇

科地并购基金持有的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顿生物”）65%

股权及天门市诚鑫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鑫化工”）65%股权，交易价格

为8,851万元人民币。 

2、公司作为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额占总出资额比例

为 32.66%，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系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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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以上且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尚须获得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

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也不构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借壳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诸暨市枫桥镇步森大道 52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杭州科地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5,925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MA288NUR64 

纳税人识别号：91330681MA288NUR64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出资结构：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认缴 30,700.00 万元，占 66.85%

合伙份额；赞宇科技认缴 15,000.00 万元，占 32.66%合伙份额；杭州科地资本集

团有限公司认缴 225.00 万元，占 0.49%合伙份额。 

实际控制人：陈刚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作为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的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出资额占总出资额比例为

32.66%，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系公司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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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历史沿革 

（1）2016 年 10 月 21 日，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由公司作为劣后级有限合伙人、

杭州科地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及执行合伙人共同发起设立。 

（2）2017 年 1 月 25 日，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作为优先级有

限合伙人，与公司、杭州科地资本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入伙赞宇科地并购基金的相

关协议。 

（3）2017 年 1 月赞宇科地并购基金与诚鑫化工、维顿生物及其股东张天亮、

张文军、胡志高、张正涛、张剑豪、胡波签订的《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赞宇科

地并购基金以 3,495.00 万元的价格受让诚鑫化工 65%的股权，以 3,395 万元的价

格受让维顿生物 65%的股权；2017 年 3 月赞宇科地并购基金与金马油脂及其股东

赵荣林、黄洪珍、赵栋成、赵泉泉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赞宇科地并购基金以

10,800.00 万元的价格受让赵荣林、黄洪珍、赵栋成、赵泉泉持有的金马油脂 60%

股权。 

4、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赞宇科地并购基金主要业务为股权投资，自 2016 年 10 月设立以来，业务发

展状况良好。 

5、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 

赞宇科地并购基金 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为 34,297,972.42 元，

2018年期末净资产为200,883,700.52元。（以上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江苏金马油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金马油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4741344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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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射阳县临海镇同胜居委会 

法定代表人：王晓辉 

注册资本：9928 万元 

设立时间： 2002 年 08 月 23日 

经营范围： 油酸、硬脂酸、甘油、棕榈油、单酸、二聚酸、老胶、聚酰胺树

脂、脂肪酸研发、制造、销售；妥尔油销售；动植物废油及油脚收购；太阳能、

风能技术研发、投资；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专用运输（罐式）；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企业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56.8 60% 

2 赵泉泉 1985.6 20% 

3 赵栋成 1985.6 20% 

 合计 9928.0 100% 

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后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956.8 60% 

2 赵泉泉 1985.6 20% 

3 赵栋成 1985.6 20% 

 合计 9928.0 100% 

    3、主营业务 

公司主要生产油酸、硬脂酸、二聚酸、单酸聚酰胺树脂、聚酰胺固化剂等产

品。 

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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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6 月 30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76,244,343.36 294,956,751.04 

负债总额 131,230,216.27 155,694,764.10 

净资产 145,014,127.09 139,261,986.94 

项目 2019 年 1-6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99,062,031.28 256,267,339.24 

营业利润 8,500,963.34 35,735,069.81 

净利润 5,752,140.15 31,649,869.6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天门市诚鑫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天门市诚鑫化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67570442750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天门市岳口镇健康村 

法定代表人：邵继王 

注册资本：4400 万元 

设立时间： 2004 年 03 月 19日 

经营范围： 油酸、硬脂酸、废弃动植物油脂、酸化油、脂肪酸、二聚酸、聚

酰胺树脂、单酸、固化剂、热熔胶、胶水的生产销售；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制、开

发；油脂化工技术咨询；经营本企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60.00 65.00% 

2 张文军 508.20 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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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3 胡志高 385.00 8.75% 

4 张天亮 646.80 14.70% 

 合计 4400.00 100.00% 

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后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0.00 65.00% 

2 张文军 508.20 11.55% 

3 胡志高 385.00 8.75% 

4 张天亮 646.80 14.70% 

 合计 44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诚鑫化工是以天然油脂为原料生产脂肪酸及其衍生产品的专业生产厂家，主

要产品有油酸、硬脂酸、植物沥青、二聚酸、聚酰胺树脂、单体酸等。 

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2,212,169.24 84,044,796.91 

负债总额 32,382,298.07 38,871,183.75 

净资产 49,829,871.17 45,173,613.16 

项目 2019 年 1-6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78,780,911.68 208,773,548.56 

营业利润 4,656,058.01 16,847,022.39 

净利润 4,656,258.01 16,850,772.3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9006055439969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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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天门经济开发区南洋大道西 

法定代表人：邵继王 

注册资本：7300 万元 

设立时间： 2012 年 1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油脂化工产品及衍生物的生产销售；油脂化工产品及衍生物的研

发；经营本企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2、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45.00 65.00% 

2 张剑豪 843.15 11.55% 

3 张正涛 1073.10 14.70% 

4 胡波 638.75 8.75% 

 合计 7300.00 100.00% 

注：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本次交易后交易标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745.00 65.00% 

2 张剑豪 843.15 11.55% 

3 张正涛 1073.10 14.70% 

4 胡波 638.75 8.75% 

 合计 7300.00 100.00% 

 

3、主营业务 

维顿生物是以天然油脂为原料生产脂肪酸及其衍生产品的专业生产厂家，主

要产品有油酸、硬脂酸、植物沥青、二聚酸、聚酰胺树脂、单体酸等。 

4、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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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6 月 30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0,339,879.32 106,419,346.38 

负债总额 28,343,325.21 36,193,982.59 

净资产 71,996,554.11 70,225,363.79 

项目 2019 年 1-6月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94,291,230.45 259,788,845.63 

营业利润 1,769,190.32 4,644,218.47 

净利润 1,771,190.32 4,645,088.56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关于江苏金马油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简称“甲方”）：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简称“乙方”）：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丙方（丙方 1，丙方 2 合称“丙方”）：丙方 1：赵栋成  丙方 2：赵泉泉 

1、股权转让 

1.1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向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金马油脂 60%股

权以及由此所衍生的股东权益。甲方同意受让上述交易股权。 

1.2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根据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

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2、本次交易作价情况 

2.1 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坤元评报〔2019〕616 号《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作价 10,806

万元。 

2.2 本协议第 2.1 款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0,806 万元）应按如下

期限及方式支付： 

2.2.1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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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支付： 

2.2.2.1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

账户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 30%（即 3241.8 万元）； 

2.2.2.2 各方完成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 70%（即 7564.2 万元）。 

2.2.3 本次交易所发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或适用的相关规则各

自承担。 

3、过渡期间 

3.1 自评估基准日至全部交易股权过户日期间为过渡期。 

3.2 过渡期间，若标的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乙方

因此增加的出资额亦随交易标的转让给甲方；本次交易的总价保持不变，相应每

股单价随之调整。 

3.3 乙方应根据甲方尽职调查的要求，全力配合甲方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

查工作（以下简称“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及时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

供相关文件资料、安排熟悉情况的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答复和说明等。 

3.4 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内： 

3.4.1 积极签署、准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必要文件； 

3.4.2 尽快和乙方共同向有关审批部门办理本次交易的审批手续； 

3.4.3 不实施任何违反甲方陈述和保证或者影响本协议效力的行为； 

3.4.4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办理本次交易中的相关事项。 

3.5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内： 

3.5.1 促使标的公司以惯常的方式开展经营、保存财务账册和记录，并遵守应

当适用于其财产、资产或业务的法律、法规； 

3.5.2 除非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应保证标的公司不得发生重大不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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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未经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标的公司发生本协议 3.6 条所指的重大不利事件，

乙方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并按本协议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处理； 

3.5.3 积极签署、准备并促使标的公司积极签署、准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

必要文件； 

3.5.4 尽快和甲方共同向有关审批部门办理本次交易的审批手续； 

3.5.5 不实施任何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和保证或者影响本协议效力的行为； 

3.5.6 积极协助、配合并促使标的公司积极协助、配合甲方办理本次交易中的

相关事项。 

3.6 标的公司的以下行为或情形构成本协议项下的重大不利事件： 

3.6.1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设置期权或任何其他类似权利； 

3.6.2 在其任何资产上设置权利负担（经甲方同意的正常业务经营需要的除外）； 

3.6.3 进行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交易有实质影响的出售或收购重大资产

行为； 

3.6.4 从事担保（给控股或控制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除外）、重组、长期股权投

资、融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其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

行为； 

3.6.5 达成任何非基于正常商业交易且对本次交易构成了实质影响的安排、协

议，或达成任何可能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安排、协议； 

3.6.6 标的公司宣布、支付任何利润分配或进行其他分配，但以本次交易评估

基准日前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且已经甲方同意的情形除外； 

3.6.7 标的公司新增从任何银行、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方借入任何借款及其他

融资行为，但因标的公司开展正常业务经营活动而借入的银行借款除外； 

3.6.8 标的公司实施单笔或累计金额超过其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0%的

非经营性采购事项； 

3.6.9 标的公司发生任何非经营性债权债务、或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发生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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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过渡期前已持续发生的关联交易除外）。 

3.7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的前提下，在过渡期标的公司实现的收益由

甲方享有，标的资产的亏损由乙方向甲方以现金方式补足，或由甲方从股权转让

款中直接抵减。 

3.8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与本协议内容相同或类似的，

有关股权合作或股权转让、或合作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接触和谈判，本协议终止除

外。 

4、生效条件 

4.1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若由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相关授

权书作为本协议附件。 

4.2 本次交易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各方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 

（2）金马油脂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3）甲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4.3 上述先决条件获得满足后，协议生效。若因上述协议生效条件未能满足，

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无法正常履行，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就因本次交易支付的任

何费用或损失主张赔偿。 

5、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保证、承

诺（含本协议载明之承诺及协议各方为满足证监会要求所作出的其他承诺），或其

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

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赔偿金的支付并不妨碍守约方享有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义务、采取补救措施的权利。 

5.2  前款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

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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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诉讼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差旅费）。 

（二）《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关于天门市诚鑫化工有限公司及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

议》主要内容 

受让方（简称“甲方”）：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简称“乙方”）：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股权转让 

1.1 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同意向甲方转让其所持有的维顿生物 65%股

权及诚鑫化工 65%股权，以及由此所衍生的股东权益。甲方同意受让上述交易股

权。 

1.2 本次交易完成后，甲方根据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按照公司章程和

法律法规承担相应的股东权利和义务。 

2、本次交易作价情况 

2.1 以 2019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坤元评报〔2019〕622 号《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协商同意，本次交易作价 8,851 万

元。 

2.2 本协议第 2.1 款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8,851 万元）应按如下

期限及方式支付： 

2.2.1 本次交易以现金方式支付股权转让款。 

2.2.2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按照以下方式进行支付： 

2.2.2.1 经各方协商一致，本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指定的

账户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 30%（即 2,655.3 万元）； 

2.2.2.2 各方完成协议项下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乙方指定的账户支付股权转让对价的 70%（即 6,195.7 万元）。 

2.2.3 本次交易所发生的税费由甲、乙双方根据法律规定或适用的相关规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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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承担。 

3、过渡期间 

3.1 自评估基准日至全部交易股权过户日期间为过渡期。 

3.2 过渡期间，若标的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事项，乙方

因此增加的出资额亦随交易标的转让给甲方；本次交易的总价保持不变，相应每

股单价随之调整。 

3.3 乙方应根据甲方尽职调查的要求，全力配合甲方对标的公司开展尽职调

查工作（以下简称“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及时向甲方及其聘请的中介机构提

供相关文件资料、安排熟悉情况的人员就有关问题进行答复和说明等。 

3.4 甲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内： 

3.4.1 积极签署、准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必要文件； 

3.4.2 尽快和乙方共同向有关审批部门办理本次交易的审批手续； 

3.4.3 不实施任何违反甲方陈述和保证或者影响本协议效力的行为； 

3.4.4 积极协助、配合乙方办理本次交易中的相关事项。 

3.5 乙方承诺在本协议签署之日至交割日的期间内： 

3.5.1 促使标的公司以惯常的方式开展经营、保存财务账册和记录，并遵守应

当适用于其财产、资产或业务的法律、法规； 

3.5.2 除非甲方事先书面同意，乙方应保证标的公司不得发生重大不利事件；

如未经甲方的事先书面同意，标的公司发生本协议 3.6 条所指的重大不利事件，

乙方应及时书面通知甲方，并按本协议违约责任的相关约定处理； 

3.5.3 积极签署、准备并促使标的公司积极签署、准备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

必要文件； 

3.5.4 尽快和甲方共同向有关审批部门办理本次交易的审批手续； 

3.5.5 不实施任何违反本协议项下陈述和保证或者影响本协议效力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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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 积极协助、配合并促使标的公司积极协助、配合甲方办理本次交易中的

相关事项。 

3.6 标的公司的以下行为或情形构成本协议项下的重大不利事件： 

3.6.1 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设置期权或任何其他类似权利； 

3.6.2 在其任何资产上设置权利负担（经甲方同意的正常业务经营需要的除外）； 

3.6.3 进行日常生产经营以外且对本次交易有实质影响的出售或收购重大资产

行为； 

3.6.4 从事担保（给控股或控制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除外）、重组、长期股权投

资、融资、合并或收购交易等日常生产经营以外可能引发其资产发生重大变化的

行为； 

3.6.5 达成任何非基于正常商业交易且对本次交易构成了实质影响的安排、协

议，或达成任何可能会对本次交易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其他安排、协议； 

3.6.6 标的公司宣布、支付任何利润分配或进行其他分配，但以本次交易评估

基准日前产生的利润进行分配且已经甲方同意的情形除外； 

3.6.7 标的公司新增从任何银行、金融机构或任何其他方借入任何借款及其他

融资行为，但因标的公司开展正常业务经营活动而借入的银行借款除外； 

3.6.8 标的公司实施单笔或累计金额超过其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0%的

非经营性采购事项； 

3.6.9 标的公司发生任何非经营性债权债务、或标的公司与其关联方发生任何

关联交易（过渡期前已持续发生的关联交易除外）。 

3.7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割完成的前提下，在过渡期标的公司实现的收益由

甲方享有，标的资产的亏损由乙方向甲方以现金方式补足，或由甲方从股权转让

款中直接抵减。 

3.8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与任何其他第三方进行与本协议内容相同或类似的，

有关股权合作或股权转让、或合作共建等各种形式的接触和谈判，本协议终止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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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4、生效条件 

4.1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成立。若由授权代表签署本协议，相关授

权书作为本协议附件。 

4.2 本次交易在以下条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各方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 

（2）维顿生物、诚鑫化工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3）甲方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相关议案。 

4.3 上述先决条件获得满足后，协议生效。若因上述协议生效条件未能满足，

致使本协议无法生效并无法正常履行，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就因本次交易支付的任

何费用或损失主张赔偿。 

5、违约责任 

5.1  本协议任何一方如存在虚假不实陈述的情形及/或违反其声明、保证、承

诺（含本协议载明之承诺及协议各方为满足证监会要求所作出的其他承诺），或其

不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支

付全面和足额的赔偿金，赔偿金的支付并不妨碍守约方享有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

义务、采取补救措施的权利。 

5.2  前款赔偿金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的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因解决任何

索赔或执行该等索赔的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而发生的或与此相关的一切付款、

费用或开支（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诉讼仲裁费、律师费、鉴定费、差旅费）。 

五、本次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拟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金马油脂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浙江赞宇科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进

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湖北维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及天门市诚鑫化工有限公司合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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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作为定价依据。 

根据《评估报告》，评估范围为金马油脂、维顿生物及诚鑫化工申报的并经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2019 年6 月 30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

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评估方法为资产基础法。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金马油脂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 257,286,088.30 元，评估价值

300,249,412.02 元，评估增值 42,963,323.72 元，增值率为 16.70%；负债账面价值

120,153,634.54 元，评估价值 120,151,156.64 元，评估减值 2,477.90 元，减值率为

0.002%；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37,132,453.76 元，评估价值 180,098,255.38 元，

评估增值 42,965,801.62 元，增值率为 31.33%。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维顿生物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 100,339,879.32 元，评估价值

103,237,150.99 元，评估增值 2,897,271.67 元，增值率为 2.89%；负债账面价值

28,343,325.21 元，评估价值 28,343,325.21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71,996,554.11

元，评估价值 74,893,825.78 元，评估增值 2,897,271.67 元，增值率为 4.02%。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诚鑫化工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资产账面价值 82,212,169.24 元，评估价值

93,658,010.24 元，评估增值 11,445,841.00 元，增值率为 13.92%；负债账面价值

32,382,298.07 元，评估价值 32,382,298.07 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49,829,871.17

元，评估价值 61,275,712.17 元，评估增值 11,445,841.00 元，增值率为 22.97%。 

经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的最终价格及对应标的公司整体估值见下表： 

标的公司 交易价格（万元） 对应的标的公司估值（万元） 

金马油脂 10,806.00 18,009.83 

维顿生物 4,868.08 7,489.38 

诚鑫化工 3,982.92 6,1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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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交易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是上市公司自有及自筹资金，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油脂化学产品结构将得以进一步丰富和优化，有利于

进一步提升公司油脂化工业务的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未来整体战略发展方向，对公司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没

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交易完成后，金马油脂、维顿生物及诚鑫化工成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

筹资金，不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八、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19 年 1月 1 日至披露日，公司与赞宇科地并购基金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现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我们就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沟通,并认真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的《关于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充分讨论

后认为： 

    公司收购金马油脂 60%股份、诚鑫化工 65%股份、维顿生物 65%的股份涉及

的关联交易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

公司进一步拓展和壮大原有的油脂化工业务板块，将进一步增强公司未来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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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能力，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和公司长远发

展战略。我们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给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后,我们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在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

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市场交易原则，拟购买资产由评估机

构进行评估，且拟购买资产的最终价值是以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其实施符合公司发展需求,符合公司与

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在审议表决此项关联交易议案时，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

表决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因此我

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其他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5、《股权转让协议》； 

6、标的公司《审计报告》； 

7、标的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赞宇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 年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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